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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保护是全社会都非常关心关注的话题。为有效维
护 未 成 年 人 合 法 权 益 ，法 律 规 定 也 越 来 越 完 善 ，民 法 典 更 是 以

“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理念守护祖国的未来，其中许多条款都
涉及未成年人权益保护。那么，受到性骚扰的未成年人，是否可
以请求赔偿？又该如何主张权利呢？

案例：小王 12 岁时，其学校班主任张某对其实施了性骚扰，小
王的身体因此受到伤害，需住院治疗。小王的父母认为此事传出去
对小王不利，便未对张某的行为进行追究，但小王想请求赔偿。

民法典第一百九十一条 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的损害赔偿请
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自受害人年满十八周岁之日起计算。

民法典第一千零一十条 违背他人意愿，以言语、文字、图像、
肢体行为等方式对他人实施性骚扰的，受害人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
承担民事责任。

机关、企业、学校等单位应当采取合理的预防、受理投诉、调查
处置等措施，防止和制止利用职权、从属关系等实施性骚扰。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八条 宾馆、商场、银行、车站、机场、
体育场馆、娱乐场所等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或者
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
当承担侵权责任。

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经
营者、管理者或者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承担相应的补充
责任。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组织者承担补充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
追偿。

民法典第一千二百零一条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
行为能力人在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
到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以外的第三人人身损害的，由第
三人承担侵权责任；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到管理职
责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承担
补充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

检察官解析：对于性骚扰受害者的求偿权，除了民法典有规定
外，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第一款也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
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
事诉讼。被害人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
近亲属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同时，2021 年 3 月起施行的刑事诉
讼法司法解释第一百七十五条规定，被害人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
侵犯或者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物质损失的，有权在刑事诉
讼过程中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被害人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其
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因受到犯罪侵犯，提
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单独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偿精神损失的，人
民法院一般不予受理。

从法律规定来看，未成年性骚扰受害者可以请求民事赔偿的
对象有两个，一是施害行为人，二是受害者所在幼儿园、学校或者
其他教育机构。向行为人请求赔偿没有什么限制条件，向相关教育
机构请求赔偿有一定限制条件：首先，受害者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或者限制行为能力人；其次，受害者是于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
受到人身损害；最后，有证据证明教育机构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
如果教育机构尽到相应职责的，则不承担侵权责任。另外，对于在
经营场所、公共场所遭受第三人性骚扰等类似侵害的，经营者、管
理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承担补充责任，此种情况下，不对受
害者成年与否进行区别。

关于受害者的诉求，包括可以请求停止骚扰等侵害行为、消除影
响、恢复名誉，亦可要求赔偿物质损失。如果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
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
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等，赔偿人应当进行赔偿。

关于受害者是否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问题，根据法律规
定，如侵害行为构成刑事犯罪，则被害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法院
不予受理；若侵害行为不构成刑事犯罪，则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一般情况下，仅是性骚扰，而未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法院不会支
持受害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但若性骚扰行为造成了其他特殊
严重后果，如造成受害人面部伤害、致残、致死等，法院则要根据具
体情况酌定是否判决行为人进行精神损害赔偿及赔偿数额。

依据上述法律规定，本案中，小王可向行为人张某请求损害赔
偿，若学校未尽到管理职责，也可主张学校承担补充责任，其要求
赔偿的范围为就医期间的相关费用及经济损失。因未造成特殊严
重后果，小王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一般不予支持。

未成年人受到性骚扰
如何请求赔偿？
□侯士芳

检察官小贴士
遭受性侵犯的受害者系未成年人时，可

由其监护人作为法定代理人请求损害赔偿。
但现实中，一些监护人因多种原因未能代未
成年人主张相应权利。对此，未成年人可自
行请求损害赔偿。但需要注意的是，未成年
人主张权利的诉讼请求起算时间为未成年人
年满十八周岁之日，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

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应当加强相关法律知
识的学习，未成年人所就读的学校、所在社区

等，应加大相关法律知识的宣传力度，共同担负起保护未成年人健
康成长的责任。同时，未成年人也应积极学法、用法，在遭受不法侵
害时，懂得运用法律武器保
护自身合法权益。

（作者单位：北京市房
山区人民检察院）

□邬兰 李雁若 耿姗姗

民事检察和解作为一种创新
性的检察监督方式，在化解矛盾
纠纷、维护社会大局稳定和司法
权威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由
于目前的民事检察和解工作尚处
于探索阶段，立法层面存在空白、
适用范围也不明确。因此，亟需进
一步强化对相关问题的研究，以
期对民事检察和解制度的立法及
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从理论和实践来看，民事检
察和解面临的现实困境突出表现
在三个方面：

首先，立法层面存在空白。在
法律层面，并未规定民事检察和
解，这使得该项制度在法律上缺
少支撑。虽然《人民检察院民事诉
讼监督规则》第五十一条规定，

“人民检察院在办理民事诉讼监
督案件过程中，当事人有和解意
愿 的 ，可 以 引 导 当 事 人 自 行 和
解”；第七十三条规定，“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人民检察院应当终结
审查：……申请人在与其他当事
人达成的和解协议中声明放弃申
请监督权利，且不损害国家利益、
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
的；……”但上述规定只是对民事
检察和解作了抽象描述，并没有
详细规定具体操作流程、适用程
序、法律后果等，这样不利于民事
检察和解在实践中的规范适用。

其次，适用范围不明确。在司
法实践中，究竟哪些监督类案件
能够适用民事检察和解存在诸多
争议，具体而言：第一，有观点认
为其适用范围包括原审裁判没有
明显错误，但双方当事人系亲友
或邻里的案件。因为这类案件蕴
含人情世故、渗透社会伦理，如果
机械司法、就案办案，不仅不利于
矛盾纠纷的化解，还可能引发新
的冲突。如果适用民事检察和解，
不仅可以抚平诉讼带来的创伤，
还有利于亲情和友情的延续。第
二，有观点认为，其适用范围包括
原审裁判没有明显错误，但案情

复杂、事实难以查清、当事人诉争
标的属于历史遗留问题的案件。
随着社会的发展变迁，此类案件
涉及的一些法律和政策等都发生
了不同程度的变化，且这种变化
往往涉及多个政府部门，这时适
用民事检察和解可以在平衡双方
当事人利益的基础上，最大程度
地化解矛盾纠纷。第三，还有观点
认为民事检察和解的适用范围包
括涉及群体利益，如果处理不当
易激化矛盾、引发公共事件的案
件；涉及原审生效裁判确有错误
且符合抗诉条件，但当事人之间
能够自愿达成和解的案件以及通
过抗诉、再审改判难以执行回转
的案件等。

再次，民事检察和解协议的
效力不明确。在检察机关主持、引
导下当事人签订的民事和解协议
不同于在法院主持下签署的民事
调解书，法院的民事调解书具有
执行效力，而民事检察和解协议
的效力难以被认定。另外，民事检
察和解程序或者协议存在瑕疵
时，案件当事人应当如何进行救
济等问题尚不明确，只能依靠当
事人之间的相互信赖执行。倘若
当事人反悔，司法机关不能追究
其法律责任，这样不仅影响当事
人对民事检察工作的信任，还可
能引发新的矛盾纠纷。

面对民事检察和解工作存在
的困境，如何加以完善？笔者建议
从以下几方面发力。

第一，完善法律规定，明确民
事检察和解的地位、适用范围和协
议效力。

一是明确民事检察和解的
地位。民事检察和解是对抗诉和
检察建议等监督手段的有益补
充，在化解社会矛盾和促进社会
和谐稳定等方面发挥着巨大作
用。在民事检察和解中，检察机
关既是法律监督者，同时还充当
中间人角色，促成双方当事人之
间自愿和解。需要注意的是，在
促成和解的过程中，检察机关的
地位应该是中立的。换言之，检

察机关不应主导民事检察和解
工作，仅在民事监督案件符合和
解条件时，一方或双方主动向检
察机关提出和解申请，在尊重双
方意愿的前提下，检察机关才参
与 搭 建 平 台 ，并 充 当 中 间 人 角
色，促成双方和解。

二是明确民事检察和解的适
用范围。当事人向检察机关申请
监督的案件类型主要有以下几
种：一是原审生效裁判认定事实
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并无明显不
当；二是原审生效裁判虽有瑕疵，
但是不符合抗诉条件；三是原审
生效裁判确有错误，符合抗诉条
件。对于第一类，检察机关不适宜
主动介入做和解工作，因为此时
的民事检察和解会损害到司法权
威。即便是双方当事人主动要求
和解，检察机关也不应参与，而是
应该释法说理，说服申请人息诉
罢访或者引导当事人到法院作执
行和解，以实现案结事了人和。对
于第二类，如果双方当事人有和
解的意愿，检察机关应该积极适
用检察和解。这样不仅有利于化
解矛盾纠纷，而且可以节约司法
资源。对于第三类，要分情况予以
讨论。如果标的额较小、影响不大
且涉及当事人私权处分，这时可
以依据当事人意愿进行民事检察
和解；如果原审裁判存在严重事
实认定错误、法律定性错误或者
涉及审判人员违法犯罪、失职渎
职等情形的，检察机关应该依法
予以监督，因为涉及公权领域的
事项，不应适用民事检察和解。

三是明确民事检察和解协议
的效力。民事检察和解协议是民
事检察和解制度的核心，其效力
直接影响着当事人不履行和解协
议时的权利救济程序。因此，法律
有必要明确民事检察和解协议的
效力。具体而言，要明确规定在一
方当事人不履行和解协议的情况
下，另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权利该
如何进行救济；要明确规定原审
生效裁判有瑕疵，但是不符合抗
诉条件的案件，当事人不履行已

达成的民事检察和解协议，又向
检察机关申请监督的，检察机关
不再予以受理；要明确规定原审
生效裁判确有错误，符合抗诉条
件的案件，如果适用了民事检察
和解程序，但当事人又不履行和
解协议的。这时，检察机关应当恢
复对原申诉案件的审查程序，并
依法抗诉。

第二，规范民事检察和解的
启动程序。

一是程序开启。针对当事人
向检察机关作出和解意思表示的
民事监督案件，如果是双方当事
人协商一致同意和解，那么在检
察机关审查办理案件的整个过程
中，都可以开启民事检察和解；如
果只有一方当事人有和解意愿，
那么检察机关应该与另一方当事
人进行沟通，必要时举行公开听
证，充分听取案件当事人意见，消
除彼此疑虑、减少对立情绪。针对
检察机关可适用和解的民事监督
案件，检察机关在对案件事实、证
据、法律适用等方面进行初步审
查判断之后，可以有针对性地提
出该案适宜和解的建议，但民事
检察和解程序的最终启动还要征
求双方当事人的同意。

二是达成和解协议。从某种程
度上来说，民事检察和解就是检察
机关促成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的过
程。检察人员要善于整合资源，向当
事人释法说理，帮助和引导他们正
确分析案情，促成和解。对于双方当
事人最终达成的和解协议，检察机
关要进行审查，审查的内容主要包
括：协议是否违反法律、行政法规
的强制性规定，有无串通损害国家
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
权益的情形，有无以合法形式掩盖
非法目的等等。另外，由于民事检
察和解协议的内容可能与原审生
效裁判不一致，所以，检察机关在
适用民事检察和解程序办理监督
案件时应当告知原审法院，并将民
事检察和解协议书一并送达。

三是司法救济。通常情况下，
民事检察和解协议是经双方当事

人协商一致达成的，当事人对该协
议的履行不会产生抵触情绪。双方
当事人自愿履行完毕，检察机关就
应当终止对案件的审查。但是，如
果另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协议，申请
人要求对原申请监督案件重新审
查的，检察机关就应当及时恢复审
查，并依法作出决定。如果是申请
人对民事检察和解协议反悔，不履
行协议，要求检察机关恢复审查
的，检察机关一般应当终止审查，
除非有证据证实该和解协议系无
效或者可撤销的。

第三，加强制度建设，健全民
事检察和解制度的相关配套机制。

一是建立民事检察和解风险
评估预警机制。民事法律关系纷繁
复杂，某些民事监督案件如果处理
不好，很有可能使得案件当事人心
存不满，做出过激举动，进而缠诉
缠访。检察机关适用民事检察和解
程序办理案件时，可以通过建立风
险评估预警机制，对案件风险进行
预判，分析可能出现的风险因素及
可能发生的不利后果，并制作相应
的风险预警工作预案，并将案情、
风险评估及相关情况报相关部门
备案，做好应对准备。

二是健全民事检察和解考核
机制。民事检察和解类监督案件的
办理除了需要检察人员具备民事
检察业务专业技能之外，还需要有
足够的责任心，需要检察人员充分
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为此，必
须健全民事检察和解考核机制，将
运用民事检察和解程序办理的案
件数纳入到考核项目中来，以恰当
的激励机制来鼓励检察人员。这
样，有利于激发检察人员做好民事
检察和解工作的热情，更好地发挥
民事检察职能作用，为维护司法公
正、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贡献检察智
慧和力量。

（作者单位：湖北省仙桃市人
民检察院）

□杨传强

司法责任制改革后，民事检察调
查核实属于办案检察官的司法亲历
性工作。基于此，民事检察官在进行
调查核实时，一般采取与协助调查核
实主体面对面接触并直接获取证据
的方式。随着实践的发展，作为当面
调查核实方式的延伸——远程调查
核实方式，逐渐出现。

在司法实践中，一些远程调查核
实方式已经得到应用：某检察院在办
理一起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时，需查明
案涉公司在外省市市场监督管理部
门的注册登记信息。某检察院联系该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后得知，该市市场
监督管理部门针对司法机关的调查
核实，可以通过网络远程办理。后某检
察院办案人员通过该市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指定网站，远程提交了协助调
查函、介绍信、工作证件等协助调查手
续的扫描信息。该市市场监督管理部
门收到协助调查手续后，将检察机关
需要调查核实的内容上传至其指定
网站，并向检察机关提供了查询防伪
码。最后，检察机关办案人员凭防伪
码登录该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指定
网站，下载了所要调查核实的相关信
息，并直接打印形成书面证据材料。

当前，除行政机关远程协助调查
场景正成为现实外，一些地方性金融
机构远程协助调查场景也被应用到
办案实践中。而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
期间，远程询问当事人场景更是得到
广泛应用。

远程调查核实不仅可以有效提
升调查核实参与各方的工作效率、节
约经济成本，也可以更好地满足群众
对提供高质量检察产品的需要，但也
存在一定的实践问题。

首先，民事检察远程调查核实缺
乏统一明确的操作性规范，导致对法
人类协助调查核实主体能否开展远
程协助调查核实的认识不统一。基于
此，法人类协助调查核实主体对能否
配合检察机关开展远程协助调查核
实存在不同的认识，在具体配合方式
上也存在一定差异。

其次，法人类协助调查核实主体
提供远程协助调查核实工作的普及
度不高，且远程协助能力参差不齐。
法人类协助调查核实主体中，管理相
对规范的行政机关、事业单位、金融
机构等，因其管理的规范化、档案的
信息化、网络建设的统一化程度均较
高，相对其他法人类协助调查主体而
言，更具备提供远程协助调查核实的
基础条件。虽然行政机关、事业单位、

金融机构等具备远程协助调查核实
的基础条件，但在配合开展远程协助
调查核实的能力上也呈现明显的分
化。如前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就已经
具备了这样的能力，且运行良好。但
由于各地发展的差异，其他部分地区
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则尚未开展此
类远程协助调查核实工作。

再次，检察机关的配套设施建设
尚不能适应开展远程调查核实的需
要。开展远程协助调查核实，不仅需
要一定的硬件支撑，也需要相应的软
件支持。实践中，检察机关目前尚存
在彩色传真机配备不足、检察系统内
部的网络联系渠道不畅、尚无统一的
面向社会的远程询问系统等问题。

基于此，民事检察远程调查核实
模式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优化：

其一，规范远程调查核实的运行
程序。首先，明确远程调查核实方式。
建议在《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
则》“调查核实”中，明确规定：检察机关
可以根据案件情况开展远程调查核
实。其次，明确远程调查核实的流程：
第一，明确远程调查核实手续的提供
方式。在提供方式上，可以根据调查核
实措施的不同，采取差异化提供方式。
如针对查询、调取、复制相关证据材料
和咨询专业人员、相关部门或者行业

协会等对专门问题的意见这两种调查
核实措施，可以采取网上传输介绍信、
工作证、协助调查函扫描件的方式。又
如针对询问当事人或者案外人这一调
查核实措施，可以通过在视频中远程
展示工作证的方式。再如针对协助调
查核实主体不具备远程接收调查核实
手续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委托当地检
察机关代为提交调查核实手续。第二，
明确远程调查核实材料的传输途径。
从实践来看，在传输途径上可以采取
网络传输或传真的方式。考虑到书面
证据对证据原件的形式要求，需要明
确通过网络传输或传真方式传输的调
查核实材料，应当为彩色件。第三，明
确远程调查核实材料的反馈形式。基
于远程调查核实材料的传输方式，可
以将材料的反馈形式明确为电子文
档、电子图片或彩色传真件。

其二，推动管理相对规范的法人
类协助调查主体积极开展远程协助
调查核实工作。从实践来看，行政机
关、事业单位、金融机构等管理规范
化程度较高的法人类协助调查核实
主体，虽然因地区发展不平衡在开展
程度上存在个别差异。但长远来看，
这类协助调查核实主体的规范化程
度、信息化程度、网络化程度，会越来
越高并朝普及化迈进。这类主体在开

展远程协助调查核实方面，具有基础
性优势。因此，可以优先考虑推动此
类协助调查核实主体开展远程协助
调查核实工作。

其三，完善检察机关开展远程调
查核实的配套设施。在硬件设施方
面：首先，建议完善检察系统内部的
网络传输渠道。如可以考虑建立检察
系统内部的电子邮件系统，也可以考
虑建立基于检察系统内部工作网的
社交工具。以此建立起检察系统内部
便捷的联系、传输渠道。其次，建议完
善检察系统内部的传真系统。目前，
检察机关系统内部已经建立了完备
的传真系统，但目前传真件主要为黑
白件。考虑到远程调查核实对彩色件
的需求，建议将目前的黑白传真系统
升级为彩色传真系统。在软件设施方
面：软件设施的完善，主要是目前缺乏
统一的远程询问工具，缺乏检察机关
承办人与当事人或案外人直接远程
沟通的软件。为实现这一目的，建议有
针对性地开发检察机关承办人端与
当事人或案外人端的远程询问系统。
在开发该系统时，建议同步考虑基于
互联网的远程笔录修改及确认、远程
电子签名、同步录音录像功能。

（作者单位：重庆市南岸区人民
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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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煜明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双流分公司、四
川毅通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重庆香洁再生资源
有限公司、苏州锦坤星汇贸易有限公司、廊坊福沃
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本 院 受 理 廊 坊 贝 丰 金 属 制
品 有 限 公 司 诉 你 票 据 追 索 权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公告送达（2022）冀 1025 民初 241 号民事起诉状、
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权利义务告知
书、司法公开告知书、廉政监督卡等相关文书。自
公告之日起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北省大城县人民法院

北京星华蓝光置业有限公司、北京瑞博圣业
建筑技术有限公司、北京盛达厚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廊坊凯赞商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廊坊贝丰金
属 制 品 有 限 公 司 诉 你 票 据 追 索 权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冀 1025 民初 242 号民事起
诉 状 、应 诉 及 举 证 通 知 书 、开 庭 传 票 、诉 讼 权 利 义
务告知书、司法公开告知书、廉政监督卡等相关文
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
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 3 日 9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北省大城县人民法院

北京星华蓝光置业有限公司、北京瑞博圣业
建筑技术有限公司、重庆添宸农业有限公司：本院
受理廊坊贝丰金属制品有限公司诉你票据追索权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2）冀 1025 民
初 152 号民事起诉状、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 、诉 讼 权 利 义 务 告 知 书 、司 法 公 开 告 知 书 、廉 政
监 督 卡 等 相 关 文 书 。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30 日 视 为 送
达 。 提 出 答 辩 状 及 举 证 期 限 为 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
内 。 定 于 举 证 期 满 后 第 3 日 9 时（节 假 日 顺 延）在
本院第六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北省大城县人民法院
曾惜龙:本院受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

公 司 漳 州 市 芗 城 区 支 行 与 你 信 用 卡 一 案 已 审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及 相 关 证 据 、应
诉 及 举 证 通 知 书 、开 庭 传 票 、当 事 人 权 利 义 务 须
知、诉 讼 风 险 提 示 等 诉 讼 文 书 。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30
日 内 来 本 院 巷 口 法 庭 领 取 ，逾 期 视 为 送 达 。 提 出
答辩状、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
证 期 满 第 3 日 9 时（休 假 日 顺 延）在 巷 口 法 庭 第 四
审判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周金梅:本院受理汤继欣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及 相 关 证 据
副 本 、合 议 庭 成 员 通 知 书 、举 证 及 应 诉 通 知 书 、开
庭传票、权利义务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自公告
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巷口法庭（漳州市芗城区元
光北路 4 号）领取，逾期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 3 日 8：30（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巷口法庭第一审
判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李良宽:本院受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

公 司 漳 州 市 芗 城 区 支 行 与 你 信 用 卡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应 诉 及 举 证 通 知
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8：30（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三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卢淑玲:本院受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
公 司 漳 州 市 芗 城 区 支 行 与 你 信 用 卡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应 诉 及 举 证 通 知
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8：30（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三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邹维明: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漳 州 市 芗 城 区 支 行 与 你 信 用 卡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2）闽 0602 民初 234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内至本院民二庭领取，
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漳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刘少帅、赵倩倩：本院受理付洪庆诉你们劳务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开 庭 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定于公告期
满 后 第 3 日 14：30（节 假 日 顺 延）在 本 院 第 八 审 判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北省大城县人民法院
江苏建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本 院 受 理 邓 卫

国 诉 常 州 市 金 坛 区 建 昌 建 筑 安 装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
田锁堂、吴国荣、丁轶平、王春明、江苏建昌建设工
程 有 限 公 司 执 行 异 议 之 诉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
达 。 定 于 公 告 期 满 后 第 4 日 9 时（节 假 日 顺 延）在
本院第八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北省大城县人民法院
方芸（宁波）贸易有限公司、湖南路益通科技

有限公司：本 院 受 理 大 城 县 绿 通 保 温 材 料 销 售 部
与 廊 坊 汇 隆 金 通 保 温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方 芸（宁 波）

贸易有限公司、湖南路益通科技有限公司、云南中
兴 建 筑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票 据 追 索 权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应 诉 及 举 证 通 知
书 、司 法 公 开 告 知 书 、权 利 义 务 告 知 书 、廉 政 监 督
卡、（2022）冀 1025 民初 298 号及 298 号之二民事裁
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20 日内。

河北省大城县人民法院
王响仲：本 院 受 理 杨 锡 娜 诉 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开 庭 传 票 。 自 公 告 之
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定于公告期满后第 3 日 15
时（节 假 日 顺 延）在 本 院 第 八 审 判 庭 开 庭 审 理 ，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北省大城县人民法院

河南鑫聚园置业有限公司：本 院 受 理 张 玉 秋
诉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
公 告 送 达（2021）豫 1602 民 初 10797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及本案第三人漯阜铁路责任有限公司就本案民事
判决书提起的民事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
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提出答辩状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
逾期本院依法将此案移送至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
民法院。 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人民法院

张其付：本 院 受 理 贵 州 余 庆 农 村 商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诉 你 金 融 借 款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请 求 判
令：一、你立即清偿原告的贷款本金 25 万元及利息
并 承 担 案 件 受 理 费 。 二 、请 求 判 令 对 你 们 双 方 签
订 的 抵 押 合 同 约 定 的 抵 押 物 ，享 有 优 先 受 偿 权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应 诉 及 举 证 通
知书、风险告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 。 定 于 举 证 期 满 后 第 3 日 9 时（节 假 日 顺
延）在本院五号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贵州省余庆县人民法院

朱亚辉：本 院 受 理 马 海 朝 诉 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豫 1729 民初 790
号 起 诉 状 副 本 、应 诉 及 举 证 通 知 书 、开 庭 传 票 、证
据、追 加 通 知 书 等 相 关 材 料 。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 15 日和 30 日内。定于 2022 年 5 月 12 日 8：30 在
本院第七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新蔡县人民法院
朱礼万：本 院 受 理 钟 明 英 诉 你 与 黄 佑 飞 买 卖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案 号 为（2021）黔 0526 民 初 4832
号 ，本 院 作 出（2021）黔 0526 民 初 4832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后 ，被 告 黄 佑 飞 不 服 判 决 提 起 上 诉 。 因 你 下
落 不 明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上 诉 状 副 本 。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30 日 内 到 本 院 民 二 庭 领 取 ，逾 期 视 为

送达。 贵州省威宁县人民法院
左强:本院受理毕节万晟置业有限公司诉你商

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 达（2021）黔 0502 民 初 16868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30 日 内 到 本 院 领 取 ，逾 期 视 为 送 达 。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
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

陈乙鸿、成吉丽:本院受理毕节万晟置业有限
公司诉你们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2021）黔 0502 民 初 16867 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到本院领取，
逾 期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可 在 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上 诉 于 毕 节 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
王飞、吴嘉真:本院受理凌川勇与你们买卖合

同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2022）闽
0925 民初 91 号民事诉状、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 成 员 通 知 书 、开 庭 传 票 、民 事 裁 定 书 、证 据 材 料
等。自公告日起过 30 日视为送达。你们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逾期不提
交证据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定于 2022 年 5 月 25
日 9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法庭公开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福建省周宁县人民法院

张伟:本 院 受 理 凌 川 勇 与 你 买 卖 合 同 纠 纷 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闽 0925 民初 90 号
民 事 诉 状 、应 诉 及 举 证 通 知 书 、合 议 庭 成 员 通 知
书 、开 庭 传 票 、民 事 裁 定 书 、证 据 材 料 等 。 自 公 告
日起过 30 日视为送达。你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逾期不提交证据的视为
放弃举证权利。定于 2022 年 5 月 25 日 10 时（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三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福建省周宁县人民法院

邱娟:本院受理虞建轶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闽 0783 民初
20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
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南平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福建省建瓯市人民法院
陈恩喜:本院受理刘智平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闽 0783 民
初 119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30 日 内 来 本
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福建省建瓯市人民法院
黄田胜:本院受理魏火旺与你机动车交通事故

责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民事裁定书，证据材料，应诉、举证、合议庭成员通
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
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
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 内 。 定 于 举 证 期 满 第 三 日 9 时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福建省建瓯市人民法院

王永健:本 院 受 理 王 占 怀 与 你 买 卖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及 相 关 证
据 副 本 、举 证 及 应 诉 通 知 书 、开 庭 传 票 、权 利 义 务
须 知 、诉 讼 风 险 提 示 书 。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30 日 内
来 本 院 巷 口 法 庭（漳 州 市 芗 城 区 元 光 北 路 4 号）
领 取 ，逾 期 视 为 送 达 。 提 出 答 辩 状 和 举 证 期 限 为
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 内 。 定 于 举 证 期 满 后 第 3 日 8：
30（节 假 日 顺 延）在本院巷口法庭第三审判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郴州市茂丰经贸有限公司：申 请 执 行 人 李 跃

文与被执行人刘学兵、崔玉欣、郴州市茂丰经贸有
限公司、深圳市连临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连峰投
资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本 院 作 出 的

（2016）粤 0307 民 初 19358 号 民 事 判 决 已 经 发 生 法
律效力。由于被执行人没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
定的义务，申请执行人向本院申请恢复执行，本院
依法受理。因你方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本院
依 法 向 你 方 公 告 送 达 下 列 执 行 法 律 文 书 ，主 要 内
容分别为：一、本院（2021）粤 0307 执恢 808 号执行
通知书。限你方自本通知送达之日起五日内履行
生 效 法 律 文 书 确 定 的 义 务 ，并 承 担 迟 延 履 行 期 间
的 债 务 利 息 、申 请 执 行 费 及 其 他 相 关 费 用 等 。 逾
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二、本院（2021）
粤 0307 执恢 808 号报告财产令。限你方在本令送
达 之 日 起 五 日 内 ，如 实 向 本 院 报 告 当 前 以 及 收 到
执 行 通 知 之 日 前 一 年 的 财 产 情 况 。 执 行 中 ，如 果
财 产 状 况 发 生 变 动 ，应 当 自 财 产 变 动 之 日 起 十 日
内 向 本 院 补 充 报 告 。 三 、本 院（2021）粤 0307 执 恢
808 号执行裁定书。裁定查封、冻结或划拨被执行
人 刘 学 兵 、崔 玉 欣 、郴 州 市 茂 丰 经 贸 有 限 公 司 、深
圳 市 连 临 投 资 有 限 公 司 、深 圳 市 连 峰 投 资 控 股 有
限公司名下价值人民币 838227.96 元的财产（以人
民币 838227.96 元及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申
请 执 行 费 、执 行 中 实 际 支 出 的 费 用 等 为 限）。 四 、
本 院（2021）粤 0307 执 恢 808 号 之 一 执 行 裁 定 书 。
裁 定 拍 卖 、变 卖 被 执 行 人 郴 州 市 茂 丰 经 贸 有 限 公
司名下位于郴州市人民西路 8 号世贸中心 2 栋 102
房产（房产证号:郴房权证北湖字第 709005326 号）
以 清 偿 债 务 。 五 、深 新 评 字 [2022]A1003 号 估 价 报
告及（2021）粤 0307 执恢 808 号通知书。本院已依
法摇珠确定深圳市新峰土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对被执行人郴州市茂丰经贸有限公司名下位于郴
州市人民西路 8 号世贸中心 2 栋 102 房产（房产证
号:郴房权证北湖字第 709005326 号）进行评估，评
估 总 值 为 人 民 币 2394521 元【详 见 深 新 评 字 [2022]
A1003 号 估 价 报 告】。 如 对 评 估 报 告 有 异 议 的 ，
应 自 本 通 知 送 达 之 日 起 十 日 内 向 本 院 以 书 面 形
式 提 出 ；逾 期 不 提 出 的 ，本 院 即 视 为 你 方 认 可 该
估 价 报 告 ，本 院 将 以 上 述 评 估 总 值 的 70%即 人 民
币 1676164.7 元 作 为 司 法 网 络 拍 卖 的 起 拍 价 对 上
述 房 产 进 行 司 法 网 络 拍 卖。七、（2021）粤 0307 执
恢 808 号网拍告知书。上述财产将在淘宝司法拍
卖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网络平台（网址：
http：//sf.taobao.com/0755/07）进 行 公 开 拍 卖 。 关
于 上 述 拍 卖 标 的 物 的 拍 卖 时 间 、拍 卖 规 则 、底 价 、
成交情况、调价情况等信息，你方可自行登录上述
网 站 了 解 ，本 院 不 再 另 行 通 知 。 本 公 告 自 发 布 之
日起经过三十天，即视为送达。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
陆永邦：本 院 受 理 贵 州 东 晟 集 团 房 地 产 有 限

公 司 与 被 告 陆 永 邦 追 偿 权 纠 纷 一 案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应 诉 及 举 证 通 知 书 、开 庭 传
票 、简 转 普 裁 定 书 。（诉 请 ：1、判 令 被 告 立 即 支 付
原 告 在 中 国 工 商 银 行 余 庆 支 行 垫 付 的 按 揭 贷 款
64188.25 元 及 违 约 金（从 垫 付 之 日 起 按 照 千 分 之
三 每 日 计 算 至 偿 还 清 楚 之 日 止）；二 、诉 讼 费 用 由
被 告 承 担 。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30 日 视 为 送 达 ，提 出
答 辩 和 举 证 期 限 为 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 内 。 定 于 举
证 期 满 后 第 3 日 14：30（节 假 日 顺 延）在 本 院 3 号
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

贵州省余庆县人民法院
巴元举、张天碧：本院受理贵州余庆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巴元进及你们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简转普裁定书。（诉
请：1、判令巴元进立即清偿原告的贷款本金 7 万元
及 利 息 并 承 担 本 案 的 案 件 受 理 费 ，利 息 按 双 方 签
订 的 合 同 编 号 为【2262018121000013 号】个 人 借 款
合 同 及 借 款 借 据 约 定 的 利 率 标 准 ，从 2021 年 3 月
21 日起计算至清偿之日止。二、判令巴元举、张天
碧对上述第一条诉讼请求债权范围内承担连带责
任。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
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2 日 9 时（节 假 日 顺 延）在 本 院 3 号 审 判 庭 公 开 审
理。逾期依法判决。 贵州省余庆县人民法院

彭虎：本 院 受 理 曹 娟 诉 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2）赣 0313 民 初
161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起 30 日内来本院排上
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萍乡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江西省萍乡市湘东区人民法院

徐小强：本 院 受 理 吴 朝 刚 诉 你 买 卖 合 同 纠 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
证通知书、传票、廉政监督卡、司法公开告知书、权
利义务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
期 满 后 第 3 日 9 时（节 假 日 顺 延）在 本 院 第 二 审 判
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北省香河县人民法院
崔海明：本 院 受 理 康 志 远 诉 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
证通知书、传票、廉政监督卡、司法公开告知书、权
利义务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
期 满 后 第 3 日 9 时（节 假 日 顺 延）在 本 院 第 二 审 判
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北省香河县人民法院
刘志华：本 院 受 理 香 河 县 城 镇 房 地 产 综 合 开

发 有 限 公 司 诉 你 商 品 房 销 售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应 诉 及 举 证 通 知
书 、传 票 、廉 政 监 督 卡 、司 法 公 开 告 知 书 、权 利 义
务 告 知 书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30 日 视 为 送 达 。 提 出
答 辩 状 和 举 证 期 限 为 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 内 ，定 于
期 满 后 第 3 日 9 时（节 假 日 顺 延）在 本 院 第 二 审 判
庭公开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

河北省香河县人民法院
太仆寺旗富慧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本 院 受

理 香 河 县 博 海 家 具 厂 诉 你 买 卖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应 诉 及 举 证 通 知
书 、传 票 、廉 政 监 督 卡 、司 法 公 开 告 知 书 、权 利 义
务 告 知 书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30 日 视 为 送 达 。 提 出
答 辩 状 和 举 证 期 限 为 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 内 ，定 于
期 满 后 第 3 日 9 时（节 假 日 顺 延）在 本 院 第 二 审 判
庭公开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

河北省香河县人民法院
高明富：本 院 受 理 中 国 农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瓮 安 县 支 行 诉 你 金 融 借 款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黔 2725 民初 4119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督 促 履 行 告 知 书 。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30 日 内 来 本 院 立 案 庭 领 取 ，逾 期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 状 及 副 本 ，上 诉 于 黔 南 布 依 族 苗 族 自 治 州 中 级
人民法院。 贵州省瓮安县人民法院

遗失声明
周 蓓（身 份 证 450322199406246545）律 师 执 业

证 不 慎 遗 失 ，执 业 证 号 ：15001201911095320，法 律
职 业 资 格 或 律 师 资 格 号 A20144503050732，现 声 明
该律师证作废。 周蓓


